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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我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22〕15号）与《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池州市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池政办〔2023〕16号）相关文件要求，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2022）规定，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池州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对多样化、专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科学评估老年人能力状况，是精准对接服务需求、合理配置服务资源、有效实施政策保障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等标准，对评估工作提出了新的统一要求。我市原执行的《池州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办法》（池民福〔2019〕118号）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标准的需要。因此，有必要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新的《实施办法》，以贯彻落实国家最新标准，完善我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体系，提升评估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公信力，为各项养老服务政策公平、精准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二、起草依据
主要依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22〕15号）、《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池州市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池政办〔2023〕16号）、《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等有关文件要求和规定。
三、起草过程与主要内容
（一）起草过程：市民政局在总结以往评估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照国家新标准，参考借鉴其他地区先进做法，结合我市养老服务发展实际，形成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中，注重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并初步征求了部分基层单位和专家意见。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分六章节，二十七条，主要包括：总则、评估对象与内容、评估机构与人员、评估程序、结果应用与管理监督以及附则等方面。
1、第一部分为总则。明确了制定目的、依据、评估定义以及自愿申请、客观公正、科学规范、保护隐私四项基本原则。
2、第二部分为评估对象与内容。明确了四类评估对象，并规定评估内容严格依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国家标准的四个一级指标（日常生活活动、精神状态、感知觉与沟通、社会参与）执行。
3、第三部分为评估机构与人员。明确了市、县（区）民政部门、财政部门的职责，以及街道（乡镇）的受理核查职责。规定了评估机构的准入条件，强调评估机构不得同时承担依本机构评估结论而开展的养老服务工作，以保障评估独立性。对评估人员（评估师）的专业背景、资质要求、行为规范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4、第四部分为评估程序。规范了从申请受理、组织实施（包括人员、环境、现场评估、信息复核）、结果确认与公示、复核申诉到档案管理的全流程。明确了工作时限，如受理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评估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等。
5、第五部分为结果应用与管理监督。明确了评估结果分为五个等级，作为享受相关补贴、服务及机构奖补的依据。规定评估结果有效期一般为一年，并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明确了不同情形下评估费用的承担主体。从内部管理、信息公开、抽查审查、保密义务、违规处理等方面强化了监督管理，明确了评估机构、评估人员、评估对象及相关部门的责任。
6、第六部分为附则。规定了本办法的解释权和施行日期，同时废止原《池州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办法》（池民福〔2019〕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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